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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5.10.2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 

一、略。 

二、前項所稱「職務上完成之研

發成果」，係指下列研究發展

所獲得之成果： 

(一) 以本校校務基金進行研究發

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 由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

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所獲得之

成果 

(三) 本校受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

託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並依契約約定，該成果之權

利歸屬本校者。 

(四) 發明人或創作人利用本校資

源、本校既有研發成果或於

在職期間進行研發所獲得之

成果。 

(五) 前項之成果包含著作權、專

利權、專利申請權、電路布

局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三、略。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 

一、略。 

二、前項所稱「職務上完成之研

發成果」，係指下列研究發展

所獲得之成果： 

(一) 以本校校務基金進行研究發

展所獲得之成果。 

(二) 由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

資予本校進行研發所獲得之

成果 

(三) 本校受政府機關以外單位委

託進行研發所獲得之成果，

並依契約約定，該成果之權

利歸屬本校者。 

(四) 發明人或創作人利用本校資

源、本校既有研發成果或於

在職期間進行研發所獲得之

成果。 

(五) 前項之成果包含著作權、專

利權、電路布局權及其他智

慧財產權。 

三、略。 

依據科技部

於 105年 8月

18日修訂的｢

科技部科學

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

修訂。 

第十二條 技術移轉之原則 

一、落實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協

助產業界之研究發展，應鼓

勵將本校所有具產業利用價

值之各種技術及智慧財產

權，依促進科技發展與人

類、社會福祉之原則，以技

術授權等方式，移轉予具繼

續研發及商品化能力之產

業。 

二、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或

授權，應經承辦單位召開會議

核准後，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十二條 技術移轉之原則 

一、落實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協

助產業界之研究發展，應鼓

勵將本校所有具產業利用價

值之各種技術及智慧財產

權，依促進科技發展與人

類、社會福祉之原則，以技

術授權等方式，移轉與具繼

續研發及商品化能力之產

業。 

二、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或

授權，應符合科學技術基本

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對公

依據科技部

於 105年 8月

18日修訂的｢

科技部科學

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

修訂研發成

果於讓與時

應遵循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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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及其他法令之規定，以有償、

非專屬及我國管轄區域內優

先為原則辦理。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本校研發成果之讓與程序，

應循「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

體為技術移轉或授權，如為

授權，以有償、非專屬及我

國管轄區域內優先為原則。 
三、略。 

四、略。 

五、略。 

 


